
核心必修課程

• 「環境規劃與設計實習(一)上」(6)
• 「環境規劃與設計實習(一)下」(6)
• 「規劃與設計史」(3)。
• 107 學年度起入學生，應修習通過或

核准免修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。

論文方向與指導教授之確定

• 於第二學年開始自行選定指導教授，
繳交「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」

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

學位論文考試

符合語言能力認定標準

畢業：辦理離校手續

專業選修（三大領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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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專業的通才為核心之教育目標

課程修習 學位論文

必選修課程

• 「空間的社會分析」與「空
間的經濟分析」範疇課程二
選一(3學分)

• 「質化研究方法」與「量化
研究方法」範疇課程二選一
(3學分)。

選修課程總共12學分

• 完成必修及必選修(21)與選修(12)課程共33學
分後始可申請論文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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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選修課程

• 「規劃與設計史」或「空間的社會分
析」其中一門課程

• 107 學年度起入學生，應修習通過或
核准免修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。

研究評鑑會
• 入學後每年內應舉行研究評鑑會一次，

鑑定結果為(1)通過；(2)補救

資格考試

博士論文計畫書口試

符合語言能力認定標準

畢業：辦理離校手續

培養與社會現實及專業發展結合之高級研
究和教學人才為教育目標

課程修習 學位論文、資格檢定

入學後修滿24學分以上者，得申請資格
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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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論文考試

• 發表兩篇學刊論文刊登於規定之期刊
• 擔任助教工作

成立指導委員會
• 博士班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年半內正式

洽定指導教授
• 每位博士生應成立一指導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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